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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期間：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止


系所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計畫主持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中華民國00年00月 
壹、結案摘要報告
	一、計畫基本資料
	計畫名稱
	
	計畫編號
	

	
	計畫期間
	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止

	
	計畫
主持人
	
	電話
	
	系所
	

	
	
	
	行動
電話
	
	E-mail
	

	二、內容摘要

	計畫實施方式介紹
(500字以內)
	

	結案方式
	□計畫主持人以學校名義與公民營機構簽訂產學合作案。
  ※計畫金額不得低於本計畫補助金額
□完成技術移轉。
  ※計畫主持人技術貢獻比例須≥50%
  ※授權應以有償、非專屬為原則，技轉金不得低於本計畫補助金額40%
□提出發明專利或設計專利申請。
  ※計畫主持人技術貢獻比例須≥50%
□以計畫主持人身分提出國科會或經濟部相關產學合作計畫申請。
  ※計畫金額不得低於本計畫補助金額


貳、執行總報告(至少2,000字)
一、計畫執行情形：（請配合原計畫書之實施項目進行說明；除文字說明外，請附上圖、表、照片等成果）

二、成果效益檢討：
(一)實際結案方式說明：（說明各項預期結案方式效益達成程度。）
(二)結案成果差異原因：（若實際結案方式與預期結案方式不同，請說明原因。）
三、附件 (已簽訂或提案中之產學合作計畫書、技術移轉申請書、專利申請書或國科會或經濟部相關產學合作計畫申請等佐證資料)

